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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名】：灌溉排水渠系设计规范    【副 题 名】：    【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标 准 号】：SDJ 217-84    【代替标准】：    【颁布部门】：    【发布日期】：1984年 7月 19

日    【实施日期】：1984 年 7 月 19 日    【标准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批准文号】：

（84）水电水规字第 33 号    【批准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关于颁发试行《灌溉排水渠系设

计规范》的通知 　　　　　　　　　　　　　　 （84）水电水规字第 33 号 　　　 根据国家计委关于修编设计规范

的要求，为满足大、中型灌区（包括新建、改建、扩 　 建）灌溉排水渠系设计工作的需要，我部委托陕西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编制了《灌溉排水 　 渠系设计规范》SDJ217－84。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进行了广泛

地调查 　 研究，吸收了有关科研成果，并经多次讨论修改。经审查，我部批准《灌溉排水渠系设计规 　 范》

SDJ217-84，在全国水利部门颁发试行。 　　　 各单位在试行过程中，如有意见，请随时报告我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和陕西省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 　　　　　　　　　　　　　　　　　　　　　　　　　　　　　一九八四年七

月十九日    【全　　文】： 　　　　　　　　　　　 灌溉排水渠系设计规范 　　　　　　　　　　　　　 第

一章　　总　　则 　　　 第条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大型和 10 万亩以上的中型灌区的灌溉排 　 水渠

系（以下简称灌排渠系）设计。其他灌区的灌排渠系设计，可参照执行。 　　　 第条　灌排渠系是灌溉工程的一个组

成部分。灌排渠系设计应严格执行基本建设 　 设计程序，根据批准的设计任务书进行。 　　　 第条　灌排渠系设计

方案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和比较。力求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运用安全，管理方便，以达到省水、节能、增产的目

的。 　　　 第条　灌排渠系设计在保证灌排效益和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应考虑综合利用，以 　 取得最优的经济效果。

 　　　 第条　灌排渠系设计必须符合《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水 　 利水电工程水利动能设计

规范》等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第条　由于灌区自然特点或其他条件的限制，执行本规范有关条款确有困难，

或 　 规范未作明确规定的特殊技术问题，应进行专门论证，并在设计文件中予以申述。 　　　 喷灌、滴灌、渗灌渠

系设计，应按有关规范或标准执行。 　　　　　　　　　　　　　　　 第二章　基 本 资



 料 　　　　　　　　　　　　　　　　　第一节　通　 则 　　　 第条　灌排渠系设计应深入灌区调查研究，认真

搜集整理灌区地形、气象、水 　 文、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土壤、作物需水量、水利工程现状、自然灾害、社会经济

以及农 　 业区划和发展规划等基本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勘测试验工作。 　　　 第条　有关基本资料和数据应经过审

查鉴定。资料精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第二节　测　量　资　料 　　　 第条　地形测

量资料应具有： 　　　 1．灌区总体布置图，比例尺一般采用 1／25000～1／100000。 　　　 2．灌排渠系平面布置

图，比例尺一般采用 1／10000。 　　　 3．典型田间渠系布置图，比例尺一般采用 1／1000～1／5000。 　　　 4．有

特殊要求的渠道带状地形图，比例尺一般采用 1／1000～1／2000。带状图宽度， 　 视地形条件而定。 　　　 5．灌

排渠、沟的纵断面图，比例尺一般采用：水平 1／5000～1／25000，垂直 1／50～ 　 1／200；横断面图，比例尺一般采

用 1／100～1／200。 　　　 横断面的间距：地形复杂的地区为 25～100米；地形平坦为 100～500米。地形变化处应 　 

加测横断面。 　　　 第条　灌区天然河流、沟道、湖泊、洼淀、沼泽等地带的平面和纵横断面测量资 　 料，视工作

需要，可参照上述条款选择适宜的比例尺。 　　　　　　　　　　　　　　　 第三节　水文气象资料 　　　 第条　

应搜集与灌排渠系设计有关的降水（包括暴雨）、蒸发、湿度、气温、风 　 力、风向、日照、霜期、冰冻期以及冻土

深度等气象资料。 　　　 第条　应搜集水源河流和灌区内天然河流（沟道）以及承泄区的有关水文、泥 　 沙、水质

等资料。 　　　 水源和灌区内河流（沟道）的水文资料系列应尽量相一致。 　　　 第条　灌排渠系设计所需要的主

要水文气象资料系列，一般应不少于 15 年。 　　　　　　　　　　　　　 第四节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 　　　 

第条　灌排渠系中的干、支渠线可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的要求进行 　 必要的地质勘探工作。对特殊地质

问题应进行专题研究。 　　　 第条　灌区水文地质应查明：地下水类型、埋深、含水层厚度特征、地下水动 　 态、

流向、补给与排泄条件、水质、综合补给量和可开采量，并绘制水文地质图，比例尺一 　 般采用 1／50000～1／

100000。对沼泽化、盐碱化地区还应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经过分析论证，对不可能产生次生盐碱化地区的水文

地质工作内容，可根据具体条件适 　 当从简。 　　　　　　　　　　　　　　　 第五节　土壤资料 　　　 第条　

对灌区作物根系活动层内的土壤应进行调查和试验，其成果内容包括： 　　　 一、土壤物理资料：如土壤类型分布、

土壤质地、土壤结构、容重、比重、孔隙率等。 　　　 二、土壤化学资料：如 pH值、全盐量、盐分组成及氮、磷、钾

和有机质含量等。 　　　 三、土壤水分特性资料：如饱和含水量、渗透系数。渗吸速度、给水度、田间持水量、 　 

调萎系数、毛管水上升高度等。 　　　 第条　灌区土壤资料应附的填图包括：土壤分布图、土壤盐碱化程度图、土壤

改  　  良 区 划 图 。 比 例 尺 一 般 为 1 ／ 50000 ～ 1 ／ 100000 ， 典 型 地 区 用 1 ／ 5000 ～ 1 ／ 10000 。  　　　　　　　　　　　　 

第六节　现有水利设施与自然灾害资料 　　　 第条　应对灌区已成的灌溉、排水、防洪等工程设施及当地地表、地下



水资源利 　 用等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与评价。 　　　



 第条　应查明灌区历年发生的旱、涝、盐、渍等自然灾害的范围、面积、成因以  　  及损失等。  　　　　　　　　　　　　　　 

第七节　社会经济和科学试验资料 　　　 第条　应按灌区行政区划调查人口、土地面积（山、川、丘陵、原地）、耕

地面 　 积（水田、水地、旱地）以及机械化发展水平等资料。 　　　 应对灌区内的水田、水地、旱地的作物组成、

耕作制度、单产、总产、农业总产值、投 　 资、成本和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等分项作出调查统计。 　　　 第条　应

搜集灌区或临近灌区灌溉排水有关科学试验资料。如作物需水量、灌水 　 技术、作物耐渍深度、作物耐淹能力、耐盐

能力，以及除涝防渍、盐碱化的防治、渠道防渗 　 和防治的冻胀措施等。 　　　 第条　应搜集建筑材料的来源、储

量、单价、运距及运输方式等资料，为工程概 　 （预）算提供依据。 　　　 第条　应搜集林业、牧业、渔业、工业、

交通、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现状和  　  规划资料，并征求这些部门对灌排渠系设计的要求。  　　　　　　　　　　　　　　　 

第三章　灌 区 规 划 　　　　　　　　　　　 第一节　灌区规划的任务、原则及内容 　　　 第条　初步设计阶段

灌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基础上，进一 　 步论证灌区建设的可行性；确定设计水平年和灌排设计

标准；选定灌区建设最优方案；制 　 定灌区总体布置。 　　　 第条　灌区规划应贯彻：全面安排，分期实施；统筹

兼顾，综合开发；因地制 　 宜，保证实效等原则。 　　　 第条　灌区规划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论证灌区土地分类

评价和水土资源平衡条 　 件，核定灌区范围和灌排面积，选定设计水平年，灌排设计标准、灌排方式，研究灌区建设 　 

方案；提出灌区水利土壤改良分区及其综合治理意见；进行水文水利计算；布置灌排渠系及 　 其建筑物；制定田间工

程典型规划；制定综合利用规划；拟定渠系工程实施程序和灌排管理 　 方案；分析工程效益与技术经济指标。 　　　　　　　　　　　　　　　　

第二节　灌区总体布置 　　　 第条　灌区总体布置是在对其旱、涝、渍、盐等进行综合治理及水资源合理利用 　 的

原则下，对水土资源、灌排渠系及其建筑物、道路、林带、村庄、电力线路、通讯线路等 　 所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

排。 　　　 第条　灌区应设置排水系统，做到有灌有排，灌排并重，满足除涝要求，有效地 　 控制地下水位，防止

土壤过湿与沼泽化或盐碱化。 　　　 水稻地区应研究防止土壤次生潜育化。 　　　 第条　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异的灌

区，应根据水文、气象、土壤、水文地质及作物 　 种植等条件，划分不同类型区，分区进行布置和设计。 　　　 第

条　抽水灌区应主要根据经济合理及便于管理的原则进行分区。 　　　 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可结合台地、原地、丘陵

地、局部高地、沟壑等地貌特征，进行分 　 区。 　　　 第条　抽水灌区的经济扬程应根据抽水灌溉的成本和增产效

益的综合分析成果， 　 合理确定。 　　　 第条　抽水灌区的分级应根据灌区地形特点，渠道合理的控制面积和间距、

工程 　 投资和年运行费用合理的原则，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综合分析，择优采用。 　　　 第条　灌区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应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及要求，分别采取地表水、地 　 下水结合，大、中、小并重，蓄、引、提结合，渠、井、沟、

塘、库联用，丘陵地区长藤结 　 瓜以及其他合理的形式。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包括回归水），提高水的利用系数。 　　　



 第条　灌区排水方式，应根据涝、渍、盐碱化的成因，结合灌区地形、土壤、水 　 文地质条件及技术经济条件，经分

析论证后，因地制宜地确定。 　　　 对于以降水、灌溉渗水为主而形成需要排水的地区，一般应采用水平排水的方式

排水。 　　　 对于地下深层承压水补给潜水的地区，应考虑采用竖井抽水结合明沟输水的方式排水。 　　　 对于外

来地表水及地下水为主或由于地形地势的特殊条件而形成需要排水的土地，可分 　 别采用地面排洪沟、地下截水沟或

骨干排水沟的方式排水。 　　　 当地下潜水量丰富，水质又宜于灌溉的地区，可结合井灌井排，“以灌代排”的方式

排 　 水。 　　　 对于排水地区内的局部低洼土地，排水确有困难时，可采取修筑沟洫台（条）田的方式 　 治理。

 　　　 第条　排水系统的布局，可根据地形、水系、承泄区条件以及现有工程情况，因 　 地制宜地采取排、截、滞、

抽等方式。 　　　 第条　对于滨湖、圩垸等低洼灌区，应在联圩并垸、整治河道、巩固防洪堤闸、 　 能蓄保泄的前

提下，设置完善的灌排渠系及必要的截渗工程，以做到内外分开、高低分开、 　 灌排分开、水旱分开，控制内河水位

和地下水位。 　　　 第条　对于滨海感潮灌区，应在布置灌排渠系的同时，设置必要的挡潮、防洪 　 海塘、堤、闸

及截渗工程，做到拒咸蓄淡，蓄泄兼筹，适时灌排。 　　　 第条　低洼灌区排涝、必须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一般应

使涝区具有一定的蓄 　 涝容积，以削减排涝峰量。 　　　 蓄涝水面率可根据涝区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的确定。在南

方圩垸水网地区，一般应不小 　 于 5％。在盐碱化和可能产生次生盐碱化地区，采用蓄涝措施应进行分析论证。 　　　 

可用作蓄涝的有湖泊、洼淀、河道、排水沟、坑塘等。 　　　 第条　设计蓄涝水位，一般应低于排水地面～米；起蓄

水位，在非盐碱 　 化地区，一般可低于地面 1～2 米。起蓄水位以下的水深，可根据其利用要求具体确定。 　　　 

抽排蓄涝地区，可不受此限制。 　　　 第条　在水资源欠缺地区设计灌排渠系时，应从水源、水质以及工程技术经济 　 

等方面，研究论证利用排水干沟、支沟的水，进行灌溉的可行性。 　　　 第条　利用排水沟中的水进行灌溉的方式，

应进行专项设计。必须防止田间灌 　 排渠沟合一，串灌串排等不良现象。 　　　 第条　排水承泄区应与排水分区和

排水系统的布置相协调，并能承泄排水沟泄 　 入的全部来水。 　　　 可用作承泄区的有海洋、江河、湖泊、溪涧、

洼淀以及地下深厚透水层、岩溶区等。 　　　 选用地下承泄区应具备必要的水文地质勘探成果资料经过技术经济性论

证，审慎确定。 　　　 第条　承泄区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一、在设计条件下，保证排水沟良好的出流条件，

不因排水造成不利的率壅水、浸没或 　 淤积。 　　　 二、稳定的河槽和安全的堤防。 　　　 承泄区不能满足上

述要求时，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如裁弯、疏浚、扩宽、清滩、建 　 闸等加以治理。 　　　 第条　承泄区的设计

水位应满足排水系统出口设计水位的要求，以便自流畅排。 　　　 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当排水出口顶托不大时，可考

虑采用：排水出口修建闸、涵，进行 　 抢排；排水出口段修筑回水堤，允许适当壅高；调整排水沟道比降；下移排水

出口等措施， 　 争取自排。当承泄区水位变幅较大（如潮汐影响），还可考虑自排与抽排相结合的形式。 　　　



 当承泄区水位长期较高，无法自流排水时，则应考虑抽排。 　　　 第条　灌区道路分为公路、简易公路、田间生产道

路及灌排管理道路等。 　　　 道路的主要技术指标：公路应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确定；简易公路一般可参照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四级公路技术指标取定；田间生产道路，应根据当地生产条件，照 　 顾远景发展拟定；灌排

管理道路，可按管理要求制定。 　　　 第条　灌区道路网的规划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保证交通顺畅，

便利农业生产，适应施工与工程管理。 　　　 二、要与灌排渠、沟相结合。 　　　 三、要与田间工程规划相一致。

 　　　 四、路线短，占地少，工程量省。 　　　 第条　要因地制宜的在渠、沟、路旁种植树木，绿化环境。避免在

渠、沟内坡 　 植树。 　　　 渠、沟通过风沙地段，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防风、防沙、经济林等专用林带

及防沙草障等，可按有关部门的规划布设，并应尽量与 　 渠、沟、路旁的植树相结合。 　　　 第条　在灌区总体布

置时，可根据技术经济条件。考虑干、支渠、沟的综合利 　 用，郊城乡供水、航运、水能、养殖等。 　　　 第条　

在灌区总体布置时，应考虑管理机构和必要的试验、观测站及通讯线路等 　 的设置。 　　　 第条　田间灌排渠系的

规格以及路、林、塘、井等的结合方式，应根据灌区内 　 的不同分区特点，选择若干典型，提出典型布置。 　　　 

第条　在灌区总体布置时，为了合理地利用水土资源，保护水质和生态环境， 　 必须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对环境

影响进行详细论证，并提出对不利影响的改善措施。 　　　　　　　　　　　　　 第三节　灌区工程经济效果评价 　　　 

第条　灌区工程经济效果评价的任务是：阐明设计灌区工程的经济效果及其在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论证和核

定灌区工程方案经济技术合理性。 　　　 所有灌区工程的设计，都必须进行经济效果评价。 　　　 第条　灌区工程

的经济分析，必须遵循《水利经济计算规程》，按其原则、内 　 容、要求、方法等进行。 　　　 第条　灌区工程，

除灌溉排水渠系工程外，还包括蓄（引）水枢纽、排水承泄区 　 及渠系建筑物等项工程。因此，工程投资、工程费用、

工程效益及技术经济指标等，均应按 　 灌区工程进行分析计算。 　　　　　　　　　　　　　 第四章　灌溉设计标

准 　　　　　　　　　　　　　 第一节　灌溉设计标准 　　　 第条　灌溉设计标准是反映设计灌区的设计效益达到

某一水平的一个重要技术指 　 标，一般以灌溉设计保证率表示。 　　　 第条　灌溉设计保证率系指设计灌溉用水量

的 保 证 程 度 ， 用 设 计 灌 溉 用 水 量 全 部  　  获 得 满 足 的 年 数 占 计 算 总 年 数 的 百 分 率 表 示 即 ：  　　　　　　　　　　　　　　 

灌溉用水量全部获得满足的年数 　　　　灌溉设计保证率 ＝──────────────────×100％ 　　　　　　　　　　　　　　　　　　　

计算总年数 　　　 第条　灌溉设计标准的确定，应根据灌区水土资源、作物组成、气象水文、水量 　 调节程度、经

济效益及国家对当地农业生产的要求等因素综合研究选定。 　　　 采用灌溉设计保证率作为灌溉设计标准的地区，一

般可参照表选用。 　　　表 　 ┌──────────┬──────┬────────┐ 　 │　　　 地　　

区　　 │ 作物种类　 │灌溉设计保证率％│ 　 ├──────────┼──────┼────────┤ 　 



│　　



 缺水地区　　　 │以旱作物为主│　 50～75　　　 │ 　 │　　　　　　　　　　│以水稻为主　│　 70～80　　　 

│ 　 ├──────────┼──────┼────────┤ 　 │　　　丰水地区　　　│以旱作物为主│　 

70～80　　　 │ 　 │　　　　　　　　　　│以水稻为主　│　 75～95　　　 │ 　 └──────────┴─

─────┴────────┘ 　　　 第条　为进一步反映灌溉保证程度，可用灌溉用水保证程度作为灌溉设计标

准的 　 辅助指标。 　　　 灌溉用水保证程度，是用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占多年平均设计灌溉用水量的百分率表 　 

示，即： 　　　　　　　　　　　 　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 　　 灌溉用水保证程度＝────────────×100

％ 　　　　　　　　　　　　多年平均设计灌溉用水量 　　　 第条　灌溉设计保证率的计算应采用时历年法。时历

年系列一般不应少于 15 年。 　　　　　　　　　　　　　　　　　　 第二节　灌溉制度 　　　 第条　灌溉制度是

灌区规划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进行水土资源平衡和渠系设 　 计的基本依据。 　　　 第条　灌溉制度的主要内容

包括：灌溉定额（播前和生育期亩净灌水量总和）、 　 灌水定额（亩次净灌水量）、灌水时间及灌水次数。 　　　 

第条　灌溉制度应根据灌区自然条件、作物组成和轮作制度，考虑农业技术措施 　 及灌水方法的改进，通过调查研究

总结当地的先进灌溉经验，结合灌溉试验资料制定。也可 　 依据当地试验资料用水量平衡原理进行设计。 　　　 在

盐碱化和滨海地区应考虑洗盐用水。如有条件时，还应考虑引洪放淤改良盐碱地的具 　 体灌溉措施。 　　　 第条　

灌区作物组成、计划产量及轮作制度，可参照农业规划及水利区划要求， 　 由设计部门和农业部门研究制定。 　　　 

第条　灌区内如气象、水文、土壤、水文地质、作物种植等方面差异较大时，应 　 分区制定灌溉制度。 　　　 第条　

灌溉制度应采用时历年法，根据作物的需水量及历年降雨过程，逐年分析 　 拟定。 　　　 在水源充足地区，可根据

作物生育期降雨频率，选用典型年进行设计。 　　　 第条　作物需水量是设计灌溉制度的主要依据，应根据当地或自

然条件类似地区 　 的试验成果确定，或选用公式估算。 　　　 第条　旱作物灌溉定额包括播前灌溉和生育期灌溉两

部分。 　　　 播前灌溉一般只进行一次，可按下式计算： 　　　　　　  　　　　 Ｈ──土壤计划湿润层的

最大深度（米）； 　　　　 γ──土层内的平均土壤容重（ ）； 　　　　 β──土壤田间最大持水量（以占

干土重百分数计）； 　　　　β0──播前田间土壤含水量（以占干土重的百分数计）。 　　　 生育期灌溉定额按下

式计算： 　　　　　　  　 式中　Ｅ──作物田间需水量（ ）； 　　　Ｐ′0──作物生育期内有效降雨

量（ ）； 　　　　Ｗ0──播前Ｈ深度土层中的原始储水量（ ）； 　　　　 Ｗ──作物生育末期Ｈ深度土

层中的储水量（ ）； 　　　　Ｗk──作物生育期内地下水的补给量（ ）。 　　　 在地下水埋深小于 3米

的地区、设计灌溉定额时应计算地下水的补给量。 　　　



 第条　设计旱作物灌水定额时应根据灌区作物生育特点，选择先进的灌水方法、 　 灌水技术，保证各生育期水量平衡。

据现有的沟、畦灌水经验。播前灌水定额一般为 　　50～70 ，生育期的灌水定额一般为 40～60 。 　　　 

第条　盐碱地的灌溉，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灌水时间和灌水定额。 　　　 第条　水稻灌溉制度与稻田所要求的

水层深度有关。稻田水层变化可用下列水 　 量平衡方程计算： 　　　　　　　　　  　 式中　 ──灌水

时段末田间水层深度（毫米）； 　　　　 ──灌水时段始田间水层深度（毫米）； 　　　　　Ｐ──灌水时段

内降雨量（毫米）； 　　　　　Ｍ──灌水定额（毫米）； 　　　　　Ｅ──时段内作物需水量（毫米）； 　　　　　

Ｃ──时段内稻田排水量（毫米）； 　　　 　 ──时段内稻田渗漏量（毫米），该值与稻田位置、 　　　　　　　　

土壤、翻犁深度、地下水位高低、出流条件、泡田方法等有关。稻田渗漏一 　 般只计算田面渗漏，计算公式： 　 　　　　

＝ｋｔ 　 　　　　式中：　ｋ为稻田日平均渗漏强度（毫米／日）；t 为稻田淹水时间（日）。 　　　 田面

水层深度，应按不同生育阶段分别规定允许上限和下限。为充分利用降雨量，节约 　 灌溉水量，当降雨量大时，田面

水层深度可以比上限值略有增加。 　　　 稻田灌水定额，为适宜水层深度的上下限之差。 　 第条　水稻灌溉用水量

包括秧田、泡田及本田期三个阶段用水之总和。 　 一、秧田期用水量：育秧应根据灌区条件采用先进方法。秧田一般

占水稻大田面积的 　 1／7～1／15。秧田期用水量应根据当地实践经验或试验资料确定，也可用下式估算： 　　　　　　　　　

 　 式中　 ──秧田期用水量（ ）； 　　　　 ──秧田期日耗水强度（ ）； 　　　 　

──秧令期（日）； 　　　 　 ──秧田期有效降雨量（ ）。 　　 　当秧田为了防寒抗冻等，有额

外用水时，上式还应计入该项用水量。 　　　 二、泡田期用水量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 

─ ─ 泡 田 用 水 量 （ ） ；  　 　 　 ─ ─ 使 一 定 土 层 达 到 饱 和 时 所 需 水 量 ( ） ；  　　　　　　　　　　 

 　　　　　Ｈ──饱和土层深度（米）； 　　　　　γ──饱和土层的土壤容重（ ）； 　 　 ──

分别为土壤饱和含水量和泡田前土壤含水量，均 　　　　　　　　以干土重百分数计； 　 　　　 Ｋ──土壤渗漏强

度（米／日）； 　　　　 ──泡田历时（日）； 　　　　　α──建立插秧时田面水层深度 h（米）所需水量，

即 　　　　　　　　α＝667h（ ）； 　　　　 ──泡田期水面蒸发量（ ）； 　　　 　 ──

泡田期降雨量（ ）。 　　　 泡田期蒸发量可利用水面蒸发观测资料。 　　　 三、本田期用水量 　　　 水稻

生育期对田面水层深度有不同要求，应根据水层变换特点，分阶段计算灌水次数与 　 灌水定额。生育期内各阶段水量



消耗包括：腾发量（e），渗漏水量（Kt），换水或晒田排 　 除水量( )，以及田面水层变换所增减的水量（±△

Ｗ，增为正，减为负）。 　



 阶段有效降雨量Ｐ't。阶段水量平衡方程如下： 　　　　　　　  　 式中　Ｍt──阶段灌溉定额（ ） 　　　 

Ｐ't──阶段有效降雨量（ ）。 　　　 t 时段内灌水次数（ｎt）与田面水层的变化幅度有关， 　 分别

为灌水前后田面水层深度，ｈ2－ｈ1为每次灌水 　 定额。此值应换算为 。 　　　 稻田各阶段灌水定额按水量

平衡原理求得。 　　　 第条　作物每次允许灌水延续时间，应根据作物需水特性和当地具体情况确定。 　　　 根据

各地经验，灌区不同作物允许灌水延续时间可参考以下数值。 　　　 水稻：泡田灌水 7～15昼夜；生育期灌水 3～5昼

夜。 　　　 冬小麦：播前灌水 10～20 昼夜；拔节前后灌水 10～15 昼夜。 　　　 棉花：播前灌水 10～25 昼夜；花

铃期、吐絮期灌水 8～15昼夜。 　　　 玉米：播前灌水 10～20昼夜；拔节期灌水 10～15昼夜； 　　　 抽穗期灌水

8～12昼夜。 　　　 第条　灌水率可用式计算： 　　　　　　　　　　　　 αＭ 　　　　　　　　　 ｑ＝───

──　　　　　 （） 　 　　　　　　　　　　　Ｔ　　　 　 式中　ｑ──灌水率（ ／秒／万亩）； 　　　　 

Ｍ──灌水定额（ ）； 　　　　 α──作物种植比例（％）； 　　　　 Ｔ──灌水延续时间（日）。 　　　　 

第条　根据计算的各种作物的灌水率，应绘制灌水率图，并加以修正，使修正 　 后的灌水率比较均匀，最小值一般应

不小于设计灌水率的 40％。设计灌水率一般应采用修正 　 灌水率图的最大值。 　　　　　　　　　　　 第五章　 

排水设计标准和排水模数 　　　　　　　　　　　　　　 第一节　排水设计标准 　　　 第条　排水设计标准是指对

一定重现期的暴雨或一定量的灌溉渗水、渠道退水， 　 在一定的时间内排除涝水或降低地下水位到一定的适宜深度，

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排水设计标准分为排涝标准，排渍标准以及改良和预防盐碱化的排水标准等。 　　　 

排水设计标准还应包括承泄区水位的标准。 　　　 第条　排水设计标准中的暴雨重现期，应根据经济效益分析确定，

一般采用五至 　 十年。 　　　 条件较好或有特殊要求的地区，可适当提高标准；条件较差的地区，可适当降低标准

或 　 采取分期提高的办法。 　　　 第条　排涝标准的暴雨历时和排除时间，可根据排水地区具体条件决定。 　　　 

对于旱田作物一般采用 1～3日暴雨在 1～3日排完。 　　　 对于水稻一般采用 1～3日暴雨在 3～5日内排至耐淹水深。

 　　　 对于具有蓄涝容积的排水系统，则应考虑采用较长历时的暴雨，有的还须采用具有一定 　 间歇期的前后两次

暴雨作为设计标准。 　　　 第条　排渍标准：在降雨成渍的地区，一般采用三日暴雨 5～7 日将地下水位排至 　 耐

渍以至排渍设计深度；在灌水成渍的旱作地区，一般采用灌水后一日内将齐地面的地下水 　 位降低米。 　　　 第条　

旱田作物的耐渍深度的最小值（幼苗期）一般可取米。 　　　 排渍设计深度为作物生长旺盛阶段适宜的地下水埋深。

旱田作物的排渍设计深度，一般 　 为～米；水稻田的排渍设计深度一般为～米。 　　　 第条　改良和防治盐碱化的

排水标准，除执行、、条有关规定 　 外，还必须在返盐季节前将地下水位控制在临界深度以下。 　　　



 第条　适宜于机械耕作的可通性的排渍设计深度，可根据各地机耕具体要求确定， 　 一般采用米左右。 　　　 第

条　承泄区的设计水位标准，可根据各地具体条件，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承泄区的设计水位，一般采用与

排水区设计暴雨同频率的洪水位，或用排水历时内的多 　 年平均高水位值，也可采用实际年洪水位。 　　　　　　　　　　　　　　　　 

第二节　 排水模数 　　　 第条　排水模数系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的地表（涝）或地下（渍）排水径流量。 　　　 

设计排水模数应根据当地或邻近地区的实际观测资料取定。在无实测资料时，可按设计 　 要求用公式计算。 　　　 

第条　设计地面排涝模数应根据排涝地区具体情况进行计算。 　　　 大面积的排涝模数，一般根据各地的经验公式计

算。 　　　 小面积的排涝模数，一般可采用附录五所列公式计算。 　　　 第条　设计地下排渍模数可根据地下水补

给类型的动态，具体分析确定。排渍 　 模数计算一般可采用附录五所列公式。 　　　 第条　盐碱化地区的冲洗排水

模数，可根据冲洗要求，具体分析计算确定。 　　　 第条　地下水位达到设计控制深度要求后的地下日常排水模数，

应根据实际测验 　 或调查资料确定。无资料时，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在～ 。 　 范围内选定。 　　　　　　　　　　　　　　　　　 

第六章　　灌排渠系布置 　　　　　　　　　　　　　第一节　灌排渠系的组成、分级、名称及任务 　　　 第条　

灌溉渠系由各级灌溉渠道和泄（退）水渠道组成。排水沟系由各级排水沟、 　 截水沟和承泄区组成。 　　　 第条　

灌溉渠道一般包括干、支、斗、农四级固定渠道。排水沟包括干、支、斗、 　 农四级固定沟道。农渠、农沟以下按需

要设毛渠、毛沟等临时灌溉渠及排水沟。 　　　 地形复杂的大型灌区可设总干、分干、分支、分斗等渠、沟，其设计

原则和要求与同级 　 渠、沟相同。 　　　 灌区面积较小时，可酌情减少渠道或沟道级数。 　　　 第条　灌溉干

渠从水源引水，主要起输水作用，并配水给支渠。 　　　 支渠从干渠引水，配水给斗渠。 　　　 斗渠从支渠引水，

配水给农渠。 　　　 农渠配水给临时毛渠。 　　　 为了便于管理应尽量不越级配水。 　　　 第条　排水系统自

田间排水网起，逐级汇流，直至承泄区。 　　　 第条　田间工程系指斗渠、沟以下的渠、沟及其建筑物，包括平整土

地、园、林、 　 路等工程。 　　　 第条　灌溉与排水系统应互相配合，在一般情况下，要求灌溉与排水分开自成系

统。 　　　 灌溉排水系统的一般形式如图所示。 　　　　　　　　　　　　　　　第二节　灌排渠系布置的基本原

则 　　　 第条　灌溉渠系应在灌区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排水系统的规划合理 　 布置。 　　　 第条　

灌溉渠系主要根据地形、地质等条件布置，并尽量照顾行政区划。必要时 　 应考虑综合利用。 　　　 第条　灌溉渠

系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安全及时供水，便于管理运用。 　　　 二、在水土资源允许条件下，灌溉面积

大，占地少。 　　　 三、渠系及其建筑物的工程费用和管理费用合理。 　　　 四、渠系水利用系数高。 　　　 

五、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 　　　 六、便于农业耕作。 　　　 七、有利于道路网、林带、居发点、城乡用水、环

境保护等建设。 　　　　  　　　　　　　　　 图　灌排系统布置示意图 　　　



 第条　灌溉干、支渠布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干、支渠的布置应通过方案比较确定。 　　　 二、干、支

渠应布置在较高地带，一般多沿等高线布置或沿分水岭布置。大型渠道最好 　 不直接通过库塘。 　　　 三、干渠输

水段主要考虑行水安全要求，一般布置成挖方，并应尽量避免深挖、高填、 　 地质条件差、隐患和穿越村庄。 　　　 

四、支渠以方便配水为主，一般可布置成半挖半填，以节省土方。 　　　 五、平原地区支渠长度最好不超过 15公里。

支渠间距根据斗渠的长度确定，一侧控制时 　 为 3～5 公里，两侧控制时可增大一倍。 　　　 六、土质干、支渠弯

道半径应大于水面宽的 5倍，当土渠弯道半径必须小于水面宽度的 　 5倍时，应考虑防护措施，石渠或衬砌渠道的弯道

半径应大于其水面宽度的倍。 　　　 第条　排水沟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安全及时排水、工程费用最

省，便于管理。 　　　 二、要与灌溉渠系的布置、土地利用规划、道路网、林带、行政区划及承泄区的选定相 　 协

调。 　　　 三、各级排水沟都要布置在各自控制范围的最低处，并贯彻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 　 排出以及自排

为主、抽排为辅的原则。 　　　 四、为适应灌、排、滞、蓄的有机结合，和照顾城镇等排水需要，在沿江、河、湖、

海 　 平原地区及地下水面接近地面的低平地区，田间排水系统必须和灌溉系统分开，河网、圩烷 　 地区应按具体情

况布置。 　　　 五、干沟出口应选在承泄区水位较低、河床稳定的地方，干沟布置应尽量利用天然河、 　 沟，并根

据需要进行裁弯取直，扩宽挖深或加固堤防。 　　　 六、支沟与干沟及干沟与承泄区的衔接处一般以锐角（35°～60

°）联接，湖泊、海湾 　 等承泄区不受此限制。 　　　 七、在有外水侵入处，应布置截水沟将灌区外部地面水及地

下水引入排水沟或直接排至 　 承泄区。 　　　 八、水早间作地区，在水、旱田之间应布置截渗排水沟。 　　　 

九、排水干、支沟的弯道半径同灌溉渠道。 　　　　　　　　　　　　　　　　第三节　田间灌排渠系的布置 　　　 

第条　斗渠以下各级灌溉渠道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便于配水和灌溉，提高灌溉效率。 　　　 二、适

应农业生产和耕作的要求。 　　　 三、平整土地、修建渠道和建筑物的工程量最少。 　　　 第条　斗渠以下各级渠

道根据不同地形和控制的灌溉面积可有三种布置： 　　　 一、斗、农、毛、顺、腰五级渠道。 　　　 二、斗、农、

毛、腰四级渠道。 　　　 三、斗、农、毛三级渠道。 　　　 第条　平原地区斗渠的控制面积一般为 3000～5000亩，

长度 3～5公里，斗渠的 　 间距以便于灌溉管理并考虑机耕的要求确定，一般为 600～1200米。两侧控制时，间距可适

 　 当增太。 　　　 丘陵地区斗渠的控制面积、长度和间距应根据具体地形确定。 　　　 第条　斗渠布置应根据

支渠的布置情况而异，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平原地区斗渠宜垂直于支渠，斗渠以下各级渠道应布置成互

相垂直的渠道。 　　　 二、丘陵地区地面天然坡度在 1／10～1／200之间，当支（干）渠与等高线平行，且坡 　 面

较长时，斗渠可垂直等高线布置，每条毛渠负担一级梯田，或在斗渠上直接开设临时的渠 　 道──顺渠。 　　　 当

支（干）渠一侧或两侧为窄长的斜坡时，斗渠可以平行于支渠布置。 　　　 三、原、坡结合地区斗渠一般垂直等高线



布置。 　　　



 第条　斗渠布置应考虑人、畜用水。必要时可布置专门的供水渠道与蓄水池相通。 　　　 第条　农渠一般垂直斗渠布

置，平原地区农渠的长度通常为 500～1000 米，间距 　 为 200～400 米，灌溉面积为 200～700 亩，丘陵地区可以适当

减小。在有控制地下水位要求 　 的地区，农渠间距应按农沟间距确定。 　　　 第条　农渠以下的临时渠道的布置取

决于下列条件： 　　　 一、作物配置和播种方向。 　　　 二、灌水方法与沟畦规格。 　　　 三、上级渠道的布

置形式。 　　　 四、地形和地面坡降。 　　　 五、土地利用边界。 　　　 六、土地平整工作量。 　　　 第条　

灌水沟、畦的长度与土地平整后地面纵坡、流量、土壤渗透性、持水率、 　 上下游受水均匀度、灌水定额等因素有关，

需要根据专门试验或自然条件相似的灌区经验确 　 定。无试验或实践资料时，在地面坡度为 1／400～1／1000时，沟、

畦长度一般采用 30～50 　 米。畦宽应为播种机宽度的整倍数，一般可采用 2～4 米。 　　　 第条　为了便于耕作，

灌排农渠、沟和毛渠、沟应尽量布置成直线，或折角不小 　 于 120°的折线，同级渠道间应尽量平行布置。 　　　 

第条　在灌区应选择几个典型地段作出平整土地规划及沟、畦和格田的典型布 　 置，并以此估算灌区土地平整的工作

量。 　　　 第条　丘陵地区渠系布置要因地制宜，既要考虑便于灌区内塘堰的引蓄，又要便 　 于农田排、灌。 　　　 

南方丘陵地区的田间渠系，可按地形分为冲垄田、塝田、岗田三种情况进行布置。 　　　 一、冲垄田是位于丘岗之间

的低槽田。以排为主，排灌结合。较小的冲垄田，采取冲上 　 灌，冲下排；较大的冲垄田，灌溉渠道可布置在冲垄两

侧，来水面积较大的一侧布置排水 　 沟，另一侧布置灌排结合的渠道。 　　　 二、塝田是低槽两侧山坡上的田。以

灌为主，灌排结合。斗渠沿等高线布置，农毛渠 　 垂直等高线布置，渠尾排入塘内或泄入排水沟。渠线一般顺着穿塝

田的人行路边布置为宜。 　　　 三、岗田是丘岗顶上的田。以灌为主，引蓄结合。渠道应顺分水岭布置，田间渠道可 　 

因地制宜地布置。 　　　 第条　在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了节省占地，节约水量、便于耕作，提高灌 　 溉效益，

使农作物获得更高的产量，田间灌溉渠道可用地下管道或地面移动式管取代。 　　　 第条　在需要降低地下水位的地

区，应以排为主布置田间灌溉渠系。排水农沟， 　 以下必要时可以加设排水毛沟或排水暗管。 　　　 第条　田间排

水系统的平面布置，应遵照以下基本原则： 　 一、斗沟以下的沟道最好布置成相互垂直；斗、农沟的布置要与灌溉系

统、道路网、林 　 带相结合，尽量使沟道顺直。 　　　 二、当末级固定灌溉渠道是单向分水时，灌溉渠道和排水沟

应相邻排列；当末级灌溉渠 　 道呈双向分水或地形中间低洼时，灌溉渠道和排水沟应相间排列。在地形条件许可时，

应尽 　 可能地采用两面控制的相间排列形式。 　　　 三、沟（管）道要相互平行沟（管）道间距可根据排水要求，

结合沟（管）的深度， 　 合理确定。 　　　 四、为了节省土地，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埋设暗管。 　　　 五、末级

沟（管）应与地形等高线和地下水等高线平行或成锐角。 　　　 第条　排水农沟的间距，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在缺

乏资料时，可参照临近灌区 　 的资料或选用附录七的公式计算确定。 　　　　　　　　　　　　　　



 第四节　泄（退）水渠道的布置 　　　 第条　泄（退）水渠道包括渠首排沙渠、中途泄水渠和渠尾退水渠，其主要作

用 　 是排沙、调节流量、退泄灌溉余水，和保证渠道及建筑物安全行水。 　　　 第条　干、支、斗渠的末端应考虑

退水设施。 　　　 第条　在干渠渠首段需要调节流量和排沙的适当地点、主要建筑物及重要渠段的 　 上游，应设置

泄水渠。 　　　　　　　　　　　　　　　第五节　渠系防沙及防洪 　　　 第条　干、支渠道的防洪标准，应根据

其控制的灌溉面积大小、洪水灾害情况及 　 政治、经济影响，结合防洪的具体条件。参考下表选定。 　　　 渠道设

计 流 量 （ ／ 秒 ） 洪 水 重 现 期 （ 年 ）  　 　 　 　 　 　 　 　 　 　 　 　 　 ＜ 10 　 　 　 　 　  5 ～ 10 　　　　　　　　　　　　

10～50　　　　 10～20 　　　　　　　　　　　　50～100　　　　20～50 　　　　　　　　　　　　　＞100　　　　

50～100 　　　 第条　灌溉渠道跨越天然河、沟时均应设置立体交叉排洪建筑物，保证设计洪水 　 顺畅通过。一般

排洪建筑物的防洪标准采用第条下限值。 　　　 第条　傍山渠道应设排洪天然沟，将坡面洪水就近引入天然河、沟。

小面积的洪 　 水，在保证渠道安全的条件下、可退入灌溉渠道。 　　　 第条　灌区以外的地面水，可从灌区边界布

置的排洪沟或截水沟排走。 　　　 第条　对多泥沙河流引水的渠道，应根据地形条件，采用防沙措施，并进行专项 　 

设计。 　　　　　　　　　　　　　 第七章　 渠、沟流量计算 　　　　　　　　　　　　　第一节　渠、沟流量和

利用系数 　　　 第条　设计灌溉渠道时应确定下列三种流量： 　　　 （一）设计流量。 　　　 （二）加大流量。

 　　　 （三）最小设计流量。 　　　 设计排水沟道时应确定下列三种流量： 　　　 （一）排涝设计流量。 　　　 

（二）排渍设计流量。 　　　 （三）日常流量。 　　　 第条　干、支渠道须按三种流量进行设计，斗渠以下只按设

计流量进行设计。 　　　 第条　灌溉渠道流量分为田间净流量、净流量和毛流量（即设计流量）。 　　　 田间净流

量（  ）：系指从干、支、斗、农渠送到田 　 间的净流量。 　　　 净流量（  ）：渠道送到其下级渠道的

流量的总和。 　　　 毛流量（  ：包括渠道输水损失在内的流量，亦即下级渠道由 　 上级渠道引入的流量。 　　　 

第　条灌溉水的利用效率，用以下四种系数来表示： 　　　 一、渠道水利用系数（ ），为灌溉渠道净流量与毛流

量的比值。即： 　　　　　　　　  　　　 二、渠系水利用系数（ ），为灌溉渠系的净流量与毛流量的比

值。它 　 的数值等于各级渠道水利用系数的乘积。即： 　　　　　　　  　　　 三、田间水利用系数

（ ），为实际灌入田间的有效末量和末级固定  　  渠道（农渠）放出的净水量的比值。即：  　　　　　　　　

 　 式中　 ──农渠的灌溉面积（亩）； 　　　　 ──灌水定额（ ）； 　　　　 ──

农渠放出的净水量（ ）。 　　　 四、灌溉水利用系数（ ），为实际灌入田间的有效水量和渠首引入 　 水



量的比值。即： 　　　　　  　 式中　A──全灌区的灌溉面积（亩）; 　　　 



──渠首引入的水量（ ）。 　　　　　　　　　　　　　　　　 第二节　灌溉田间净流量 　　　 第条　

灌溉渠道在正常情况下，干、支渠一般应按续灌设计。但当支渠渠床土质 　 渗透系数大，须要减少渗漏损失；渠道比

降小，须集中较大流量以防止渠道淤积；或划分为 　 灌溉面积较小的数条分支渠时，才允许按轮灌设计。 　　　 第

条　斗、农渠一般应按轮灌设计，各轮灌组的面积应尽可能的相等，相差最好 　 不超过 10％。并与作物组成相协调。 　　　 

按续灌配水时，渠道的田间净流量可按下述公式确定： 　　　　　　　  　 式中　 ──设计灌水率（

／秒／万亩）； 　　　　　Ａ──渠道控制的灌溉面积（万亩）。 　　　 按轮灌进行配水时：　  　 式中　Ｎ

──轮灌组数。当轮灌织数面积大致相等时， 　　　　 　　　　　　　上级渠道控制面积 　 　　　　　　Ｎ＝──

──────────　 　　　　　 　　　　　　本轮灌组灌溉面积 　 如轮灌组灌溉面积相差过多，则 N值应具体

分析确定。 　　　 当支渠续灌，斗、农渠同时轮灌，同时工作的斗渠有 n条，每条斗渠里同时工作的农渠 　 有 k条。

可自下而上分配田间净流量。 　　　 支渠的设计田间净流量 　　　　　　　　　　　  　　　　　　　α─

─各种作物种值面积占灌区面积的百分数； 　 ｍ1、ｍ2、ｍ3──第 1、2、3…作物在该时段内灌水定额（ ）； 　　　　　　　 

T──灌水时间。 　　　 由支渠分配给每条农渠的田间净流量 　　　　　　　　　　　　  　 式中　 ─

─农渠的田间净流量（ /秒）； 　　　　 ──支渠的田间净流量（ /秒）； 　　　 在划分轮灌组时，

对于个别控制面积过大的渠道，允许跨组灌水；对于控制面积较小的 　 渠道，允许采用组内轮灌。 　　　 如果各条

斗渠或农渠控制面积大小不一，则应按面积比例进行逐级分配，首先算出分给 　 各条斗渠的田间净流量，再计算各农

渠应得的田间净流量。 　　　　　　　　　　　　　　　　 第三节　 渠道的输水损失 　　　 第条　渠道的输水损

失与渠道流量、过水断面、地下水埋深及渠道所经过地带的 　 土质等有关。 　　　 干、支渠的输水损失，应根据实

测或邻近相似地区的实测资料进行估算。 　　　 第条　干、支、斗渠输水损失可用考斯加可夫公式估算： 　　　　　　　　　

 　 式中　σ──每公里渠道输水损失（以占渠道净流量的百分数计）； 　　　 A、m──A为系数，m为指数。

可根据相似地区实测值选用。在无实测资料时，可按表 　 选用。 　　 表　　　　　A及 m值 　 ┌────────

─┬───┬────┬───┐ 　 │　　 土　 质　　　│透水性│　 A　　│　m　 │ 　 ├─────────

┼───┼────┼───┤ 　 │重粘土及粘土　　　│　弱　│ 　 │  │ 　 │重壤土　　　　　　│中下　│ 　 

│  │ 　 │中壤土　　　　　　│　中　│ 　 │  │ 　 │轻壤土　　　　　　│中上　│ 　 │  │ 　 │重

砂壤土及轻砂壤士│　强　│ 　 │  │ 　 └─────────┴───┴────┴───┘ 　　　 第条　有

防渗措施的渠道渗漏损失计算规定如下： 　　　



 最好根据当地试验资料计算确定。如无实测资料，渠道的渗漏量可采取式（）进 　 行估算： 　　　 表 　　　　　　　

α′值 　 ┌───────────────┬───────────┐ 　 │　　　　　防渗措施　　　　　　

│　　　　 α′　　　　 │ 　 ├───────────────┼───────────┤ 　 │渠槽翻松夯

实（厚度大于米）│　　　　～　　│ 　 │渠槽原土夯实（影响深度米　│　　　　～　　│ 　 │灰土夯实　　　　　　　　　　　

│　　　　～　　│  　  │混凝土护面　　　　　　　　　　│　　　　～　　│  　  │粘土护面　　　　　　　　　　　

│　　　　～　　│  　  │浆砌石护面　　　　　　　　　　│　　　　～　　│  　  │沥青材料护面　　　　　　　　　

│　　　　～　　│ 　 │塑料薄膜　　　　　　　　　　　│　　　　～　　│ 　 └─────────────

──┴───────────┘ 　　　　　　　　 Ｓf＝α'·Ｓ　　　 （） 　 式中　Ｓf──防渗后的每公里渠

道的渗漏量； 　　　　　Ｓ──无防渗措施的每公里渠道渗漏量； 　　　　α′──减少系数，可按表选用。 　　　　　　　　　　　　　　

第四节　　渠、沟流量的推算 　　　 第条　灌溉渠道设计流量的计算，应从末级固定渠道自下而上逐级逐段计入输水 　 

损失，直至渠首。 　　　 第条　渠首设计流量一般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　 ──设计灌

水率（ /秒/万亩）； 　　　　　 A──渠系灌溉面积（万亩）。 　 第条　支渠设计流量可采用有代表性的斗渠

渠系水利用系数 　 （ ）推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Ｌ1──支渠由引水口至第一

斗口的长度（公里）； 　　　　 Ｌ2──第一斗口至最末一个斗口的长度（公里）； 　　　　　ａ──长度折算系

数～，视支渠灌溉区形状而定。当面积上下均匀分布时， 　 　　　　　　 ａ＝；重心在上游时，ａ＝；重心在下游时，ａ

＝； 　　　　 ──有代表性的斗渠系水的利用系数。 　　　 第条　渠系水利用系数应根据灌区大小、水源情

况、渠系布置以及渠道长度、土 　 质、防渗措施和管理水平等因素选定。 　　　自流灌区系水利用系数一般应不低

于表值 。 　　　 表　　 系值 　 ┌────────┬──────┬──────┬────┐ 　 │灌

溉面积（万亩）│　10～30　　│　30～100　 │大于 100 │ 　 ├────────┼──────┼──────┼

────┤ 　 │渠系水利用系数　│　 　　 │　　　　│　　│ 　 └────────┴──────┴───

───┴────┘ 　　　 抽水灌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应高于自流灌区。 　　　 第条　渠道最小设计流量可根据最

小灌水率值按 　 （）式计算。 　　　 第条　渠道的加大流量，对续灌渠道按设计流量 　 加大，其加大百分数如

表。 　　　 表　渠道流量的加大百分数 　 ┌────────┬───┬─────┬────┬─────┬─

───┐ 　 │设计流量　　　　│ ＜1　│ 　1～5　 │ 5～10　│10～30　　│ ＞30　 │ 　 │(立方米/秒)　　 │　　　

│　　　　　│　　　　│　　　　　│　　　　│ 　 ├────────┼───┼─────┼────┼──



───┼────┤ 　 │加大百分数(％)　│



30～35│ 25～30　 │ 25～30 │　15～20　│ 10～15 │ 　 └────────┴───┴─────┴────┴─

────┴────┘ 　　　 轮灌渠道不考虑加大流量。 　　　 抽水渠道按备用机组考虑。 　　　 第条　干、

支渠道设计流量的尾数应按照下列数值进位。 　　　　　 Ｑ＞50 时，尾数进位为 ； 　　　　　 Ｑ＝10～

50 ，尾数进位为 ； 　　　　　 Ｑ＝2～10 ，尾数进位为 ； 　　　　　 Ｑ＜2 ，尾数进位

为 ； 　　　　　 Ｑ＜1 ，尾数进位为 。 　　　 第条　排水沟道的流量应根据其排水任务具体确定。

 　　　 对于单一排涝的沟道，只按排涝设计流量设计。 　　　 对于单一排渍的沟道，可按排渍设计流量设计，用日

常流量校核。 　　　 对于既排涝又排渍的沟道，可根据排水具体条件采用排渍设计流量设计，用排涝设计流 　 量和

日常流量校核（旱作地区）或排涝设计流量与排渍设计流量之和设计，以日常流量进行 　 校核（水田区）。 　　　 

对盐碱化地区，有冲洗要求时，还应采用冲洗排水流量进行校核。 　　　 第条　排洪沟道只以排洪设计流量设计，不

进行校核。 　　　 第条　各级排水沟道流量的推算，应根据排水区域面积的大小及产、汇流条件具 　 体确定。 　　　 

对于产汇流历时大于排水设计历时的沟道，可按其控制面积乘以相应的排水模数求得。 　　　 对于产汇流历时大于排

水设计历时的大型排水区的干、支沟道，则应按其汇流条件推算 　 相应流量。 　　　 第条　泄（退）水渠道的设计

流量，可根据其设置位置及目的分别确定。 　　　 一、设置于灌溉渠首段的泄水、排沙渠道，其设计流量可根据其上

段泄水或排沙需要而 　 定，可以大于其下游渠道的设计流量。 　　　 二、设置于分水枢纽上游的泄水渠道，其设计

流量可按下游最大一条分水渠道的设计流 　 量确定，或按上游渠道设计流量之半确定；特殊情况下，也可按上游全部

设计流量确定。 　　　 三、保护渠道重要建筑物或重要渠段的泄水渠，可按其设计流量确定。 　　　 四、设置于渠

道中途用以调节渠道流量的泄水渠道（或建筑物），可按渠道设计流量的 　 25％～100％确定。 　　　 五、渠道末

端退水渠的设计流量，可按该渠道需要退泄的流量确定。但最小不得小于渠 　 道末端设计流量的一半。 　　　　　　　　　　　　 

第八章　渠、沟纵横断面设计 　　　　　　　　　　　　　第一节　渠、沟的水力计算 　　　 第条　灌溉干、支渠

应按下列流量进行水力计算： 　 一、 以设计流量计算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水力要素，流速应满足 　　　　 。 　　　 

二、以加大流量的水力计算确定渠岸超高、验算渠道的不冲条件。 　　　 三、用最小设计流量验算渠道的控制水位和

不淤条件。 　　　 第条　斗渠以下渠道仅按设计流量进行水力计算。 　　　 第条　排水干、支沟应按下列流量进行

水力计算： 　　　 一、以设计流量的水力计算确定沟道纵横断面尺寸和水位衔接条件。 　　　 二、以校核流量的水

力计算校核沟道的排涝能力和不冲不淤条件。 　　　 三、对有综合利用的沟道，还应按其要求进行断面校核： 　　　　 

（一）拟定适应通航、养殖要求（表）的沟道断面尺寸； 　　　　 （二）校核沟道的滞蓄容积； 　　　　



 （三）校核沟道可供灌溉引水的能力。 　　 表　通航、养殖对排水沟的要求 　 ┌──┬─────────┬──

───┐ 　 │沟名│通航要求（米）　　│养殖水深　│ 　 │　　├─────┬───┤　　（米）│ 　 │　　

│水深　　　│底宽　│　　　　　│ 　 ├──┼─────┼───┼─────┤ 　 │干沟│1．0～2．0│5～

15 │1．0～1．5│ 　 │支沟│0．8～1．0│2～4　│1．0～1．5│ 　 └──┴─────┴───┴─────┘

 　　　 第条　斗沟可按典型沟的设计流量进行水力计算。农沟以下的沟道，一般可不进 　 行水力计算，根据当地经

验确定断面尺寸。 　　　 第条　排洪及截水沟道只进行设计流量的水力计算。 　　　 第条　渠、沟的平均流速用下

列公式计算： 　　　　　　　  　 式中： 　　 v──平均流速（米／秒）； 　　 R──水力半径（米）； 　　 

i──渠沟底比降； 　　 n──渠沟糙率； 　　 C──谢才系数,一般用满宁公式 计算,亦可用巴甫洛夫斯 　 

基公式 计算,其指数  　　　 第条灌排渠、沟和泄（退）水渠道的渠床糙率 n值，应根据渠床土壤、地质条件、

 　 施工质量、维修养护要求、过水流量、挟沙情况以及运用状况等具体确定。对于大型渠、沟 　 的糙率 n值，应通

过试验或专门研究确定。对于一般渠、沟的糙率 n 值，可参考附录九选定。 　　　 第条　渠、沟的不冲流速，可根据

渠床材料、过水断面的水力要素、泥沙的含量 　 和颗粒组成等条件具体确定。 　　　 无粘性土质、粘性土质、岩石

及人工护面渠、沟的不冲流速，可参考附录十选定。 　　　 当渠道合泥沙量较大，且渠床淤积有薄层淤泥时，则附录

中数值尚可适当提高。 　　　 第条　黄土地区浑水渠道的不冲流速可按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的经验公式估算： 　　　　　　　　

 　 式中　C──系数，根据渠床土壤而定。对于粉质壤土 C= ；砂壤土 C=。 　　　 第条　对于流量大于 50

／秒渠道的不冲流速，应根据专题研 　 究成果确定。 　　　 第条　泄（退）水渠道、排洪沟道的不冲流速，可按相

同条件下的灌排渠、沟的 　 不冲流速值增大 10％～20％采用。 　　　 第条　浑水渠道的不淤流速应根据渠道水流的

挟沙能力确定。 　　　 渠道的挟沙能力与流速、水力半径、泥沙粒径及沉速等有关，一般可根据各地区经验公 　 式

进行计算。 　　　 黄土地区渠道的挟沙能力可参考附录十一的经验计算公式计算。 　　　 第条　为了防止滋生杂草，

渠沟的设计流速一般应不小于～米／秒。 　　　　　　　 第二节、渠、沟的纵横断面设计 　　　 第条　渠、沟纵横

断面设计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渠、沟分段及通过重点建筑物时必须注意上下游水面衔接。 　　　 二、

上一级渠、沟设计水位，应满足下一级渠、沟引水和排水的要求。 　　　 三、保证渠、沟边坡稳定和渠道的冲淤平衡。

 　　　 四、保证渠。沟的输水能力。 　　　 五、保证行水安全。 　　　 六、渠道渗漏损失最小。 　　　 七、

渠、沟工程量最小，造价最低。 　　　 第条　渠道比降应根据渠线所经过地区的土质、地形、河源含沙量及渠道流量

的 　 大小研究确定。 　　　 黄土地区从多泥沙河流引水的渠道可采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经验公式初步选定： 　　　　　　　　　　



 　 式中　 ──饱和挟沙量（公斤/ ）； 　　　　　ω──泥沙平均沉速（毫米/秒）。 　　　 第

条　干、支沟的比降应根据其沿线地面坡度和上下级沟道水位衔接要求确定。 　　　 第条　各级灌溉渠道的进口水位

推算，应根据水源引水高程自上而下地控制和灌 　 溉面积上控制点的高程自下而上地逐级推求，并考虑沿程水头损失

和各种建筑物的局部水头 　 损失反复调整比较确定。 　　　 第条　干渠的设计水位必要时可高于支渠的加大水位。

支渠以下各级渠道的上级 　 渠道的设计水位。应高于下级渠道的设计水位。 　　　 末级临时渠道放水点的水位，至

少应高于平整后的田面米。 　　　 第条　排水沟道在交汇点上的水位衔接规定如下： 　　　 一、在保证排水通畅的

情况下应尽量使斗、农沟底差不大于米，且不可小于米， 　 斗、农沟日常水位比承泄沟道的日常水位高米。 　　　 

二、干、支沟、承泄沟道中的设计水位应比汇入沟道中的设计水位一般低米，当通 　 过校核流量时，在汇入沟道中允

许有来自承泄沟的暂时顶托现象。 　　　 三、干沟出口日常水位和设计水位，应高于或等于承泄区的日常水位和设计

洪水位。 　　　 第条　渠道横断面的确定，可根据其担负的任务、地形、地质和边坡稳定等条件 　 进行设计。也可

用实用经济断面的计算方法设计（参见附录六）。 　　　 第条　从多泥沙河流引水的渠道，其冲淤平衡稳定渠道的横

断面尺寸，可用下列 　 经验关系式初步选择： 　　　 一、水深计算：水深  　 式中 α──常数，α＝～，

一般可采用。 　　　 二、底宽与水深之比： 　　　 当Ｑ＜ 时 　　　　　　　　  　　　 当 ＜Ｑ

＜50 时 　　　　　　　　　  　 式中　Ｎ、Ｎ'──常数，Ｎ＝～，一般采用；Ｎ'＝～，一般采用。 　 　　

第条　控制地下水位的末级固定排水沟（或暗管）的深度，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Ｄ≥Ｈ＋ｈ＋ 　　 

（） 　 式中　Ｄ──排水沟深度（米）； 　　　　 Ｈ──作物的排渍设计深度或临界深度（米）； 　 　　　ｈ──

两条排水沟中间稳定地下水位与沟水位的差值（米），一般取～米； 　　　　 ──沟水深或暗管半径（米）。 　　　 

第条　挖方渠道渠岸以下的最小边坡系数可采用表数值。亦可根据本地 　 经验和实际情况取用。 　　　 机械施工和

冻胀地区的渠道边坡，可较表（）适当放缓。衬砌渠道的边坡一般可 　 适当改陡。 　　　 第条　深挖方渠道渠岸以

上的高边坡系数的采用要有充分论证。地质条件复杂的 　 高边坡系数，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稳定计算决定。 　　　 

第条　填方渠道堤高不超过 3 米的最小边坡系数可采用表，高度大于 3 米 　 时，内边坡系数应按土坝设计要求进行计

算确定。 　　　　　 表　　　 挖方渠道的边坡系数 　 ┌───────────┬───────────┬──

──┐ 　 │　　 土　　 质　　　　│　　　 灌溉渠道　　　 │退水渠道│ 　 │　　　　　　　　　　　├───

┬───┬───┤　　　　│ 　 │　　　　　　　　　　　│水深　│水深　│水深　│　　　　│ 　 │　　　　　　　　　　　

│＜1米│1～2米│2～3米│　　　 │ 　 ├───────────┼───┼───┼───┼────┤ 　 



│　稍胶结的卵石　　　　│1．00 │1．00 │1．00 │1．00　 │ 　 │　夹砂的卵石和砂石　　│1．25 │1．50 │

1．50 │1．00　 │ 　 │　粘土、重壤土、中壤土│1．00 │1．25 │1．50 │1．00　 │ 　 │　轻壤土　　　　　　　│

1．00 │1．25 │1．50 │1．25　 │ 　 │　砂壤土　　　　　　　│1．50 │1．50 │1．75 │1．50　 │ 　 │　

砂土　　　　　　　　│1．75 │2．00 │2．25 │1．75　 │ 　 └───────────┴───┴───┴───┴

────┘ 　　　　　表　 填方渠道的边坡系数 　 ┌─────┬─────────────────────

──────────┐ 　 │　　　　　│　　　　　　 渠道流量（ ）　　　　　　│ 　 │　　　　　├─

──────┬───────┬───────┬───────┤ 　 │　土质　　│Ｑ＞10　　　　│Ｑ＝10～2　　 

│Ｑ＝2～0．5 　│Ｑ＜0．5 　　 │ 　 │　　　　　├───┬───┼───┬───┼───┬───┼───┬

───┤ 　 │　　　　　│内边坡│外边坡│内边坡│外边坡│内边坡│外边坡│内边坡│外边坡│ 　 ├────

─┼───┼───┼───┼───┼───┼───┼───┼───┤ 　 │粘土、重壤│1．25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土、中壤土│　　　│　　　│　　　│　　　│　　　│　　　

│　　　│　　　│ 　 │轻壤土　　│1．50 │1．2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砂壤土　　│1．75 │1．50 │1．50 │1．25 │1．50 │1．25 │1．25 │1．25 │ 　 │砂土　　　│2．25 │

2．00 │2．00 │1．75 │1．75 │1．50 │1． 50│1．50 │ 　 └─────┴───┴───┴───┴───┴───┴

───┴───┴───┘ 　　　 第条　填方渠道外边坡系数可用类比法确定，填方较高或地质条件复杂时应进行 　 

稳定计算。填方高度大于 5～10米时，每增 5米应加戗台一道，宽度不小于 0．5米。 　　　 第条　排水沟的挖方深度

大于 5米且土壤结构较为复杂时，则沟道的边坡系数应 　 根据具体的试验研究资料确定。 　　　 第条　排水沟的挖

方深度水 5米且校核水深小于米时，沟道的最小边坡系 　 数可参考表确定。 　　　 第条　为便于施工，排水沟的深

挖方断面，应在沟岸以上每隔～米设不 　 小于米宽的平台。 　　　 表 　排水沟道的边坡系数 　 ┌───┬───

──────────────┐ 　 │　　　│　　　　 挖　 深　（米）　　　　　│ 　 │　　　├──┬──

──┬─────┬───┤ 　 │ 土质 │4～5│　3～4　│1．5～3　 │＜1．5│ 　 │　　　├──┴────┴─

────┴───┤ 　 │　　　│　　　　 边坡系数　　　　　　　　 │ 　 ├───┼──┬────┬───

──┬───┤ 　 │砂壤土│≥4 │　3～4　│　2．5～3 │　2　 │ 　 │壤土　│≥3 │2．5～3 │　2～2．5 │

1．5　│ 　 │粘土　│≥2 │　　2　 │　　1．5　│　 1　│ 　 └───┴──┴────┴─────┴───┘

 　　　 第条　渠道堤岸的超高（加大水位至渠岸的垂直距离），一般根据经验选定，一 　 或采用公式估算。 　　　 

一、一般士渠堤岸超高可按下式估算： 　　　　　　  　 式中 Ｆb──堤岸超高（米）； 　　　　　h──



渠道加大水深（米）。 　　　 二、结合航运的渠道的堤岸超高，应符合航运有关规定要求。 　　　 三、灌溉渠道的

衬砌越高一般可采用～米。傍山渠道和兼作防洪的渠道应采用 　 较一般灌溉渠道稍大的数值。用塑料薄膜防渗的渠道

其埋藏顶端至最高水位的超高范围见表 　 （）。 　　　　　　　　 表  　 ┌───────────┬────

─────────┐ 　 │流量（ ）　　　　　│超高（米）　　　　　　　　│ 　 ├──────────

─┼─────────────┤ 　 │　2．0～10　　　　　　│　　　0．20～0．35　　　　│ 　 │　10～100　　　　　　 

│　　　0．35～0．65　　　　│ 　 │　100～200　　　　　　│　　　0．65～0．80　　　　│ 　 └───────

────┴─────────────┘ 　　　 第条　排水沟、泄（退）水渠及石渠的堤岸超高，可采用较灌溉渠

道稍低的数值。 　　　 第条　渠、沟弯道段的超高，当弯道半径小于 5 倍水面宽度或平均流速大于 2 　 米／秒时，

弯道凹岸的堤顶超高应予增加，其增加值按下式计算： 　　　　　　　　　  　 式中　Ｆ'b──增加的超高值

（米）； 　　　　　　Ｂ──加大流量时水面宽度（米）； 　　　　　　Ｒ──弯道半径（米）； 　　　　　　V──

平均流速（米／秒）。 　　　 第条　干、支渠、沟堤岸的宽度一般为 1～3 米。兼作道路时，其宽度应根据道 　 路

要求确定。 　　　 挖方渠、沟岸的宽度可小于填方堤顶宽度。 　　　 第条　渠、沟的取土和弃土均应结合土地平整

有计划地进行，也应结合具体情况 　 对渠、沟开口线以外的截水沟作统一规划。 　　　 一、干、支渠道的取土坑距

渠外坡脚的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2米，其深度不得超过米； 　 配水渠道取土深度一般不得超过米。 　　　 二、渠、沟

挖方的弃土可堆积在渠、沟两岸或一岸，弃土堆坡脚距开口线的距离，当挖 　 深在 10米以内可采用 2米；10～15米时

可采用米、超过 15米时可用 3米或根据边坡稳 　 定计算确定。保证不危及渠、沟两岸稳定的弃土高度不宜超过米，且

应及时整平便于耕 　 种。 　　　 三、在弃土堆的低洼地点应修筑泄水小沟。 　　　 第条　较大渠道通过村镇，

应在居民集中的岸（段），根据需要设置适当的安全 　 保护措施和便民设施。 　　　　　　　　　　　　　　　第

三节　渠道的防渗及防止变形 　　　 第条　为了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保证渠道输水安全，应考虑采用防渗措施。 　　　 

第条　渠道衬砌类型的选择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力 　 求达到技术简单，效果持久，工程

量小，造价低，能满足防护要求等条件。 　　　 第条　干、支渠道通过大孔土的地段，应进行湿陷验算，并采取必要

的措施进行 　 处理。 　　　 干、支渠通过季节冻土的地段应考虑冻胀问题。 　　　 第条　在填方渠段，当填土

高度大于 2米时应考虑预加沉陷高度。 　　　　　　　　　　　　　　 第九章　渠系建筑物的规划布置 　　　 第条　

渠系建筑物的规划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满足渠系输水、分水、量水、泄水、排水、防洪等要求，保证渠

系正常运行。 　　　 二、建筑物数量、类型在满足安全运行，便于管理的条件下，作到数量少，工程量省。 　 有条

件时应尽量采用联合布置的形式。 　　　 三、应使流态稳定、水头损失小，能控制较大自流灌溉面积。 　　　



 四、保证灌区交通顺畅，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第条　渠系建筑物的位置和形式，应结合渠系总体 　 

布置，并考虑地形、地质、水文、建筑材料、施工管理运用等条件选定。 　　　 第条　渠系建筑物可按其作用分为下

列几种： 　　　 输水建筑物：渡槽，倒虹吸，隧洞，渠道涵洞。 　　　 分水建筑物：分水闸，斗门。 　　　 控

制建筑物：节制闸。 　　　 联接建筑物：跌水，陡坡，跌井。 　　　 泄水建筑物：泄水闸（退水闸）、溢流堰，虹

吸管。 　　　 量水建筑物：各种专门的量水设备，兼作量水的水工建筑物。 　　　 排洪建筑物：排洪桥、排洪槽，

涵洞等。 　　　 排水建筑物：排水闸（涵）。 　　　 防洪建筑物：防洪闸、挡潮闸。 　　　 交通建筑物：各种

桥梁，渠下路涵，船闸。 　　　 抽水建筑物：抽水站、水轮泵站。 　　　 水力水电建筑物：水力站，水电站。 　　　 

第条　渠系建筑物的设计，应作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在可能条件下 　 注意美观。有季节性冻土地区，

应考虑冰冻和地基冻胀问题。有条件的灌区，应研究采用遥 　 测、遥控及自动化设备。 　　　 第条　渠系一般建筑

物，经过论证，应尽量采用定型设计和装配式结构。对规模较 　 大和技术性比较复杂的建筑物，应进行专门设计。 　　　 

第条　分水建筑物的作用是调配渠道流量，应布置在由上一级渠道向下一级渠道分 　 水处。 　　　 第条　灌溉渠上

的节制闸一般布置在分水闸，泄水闸的下游，以保证下一级渠道引 　 水要求及泄水建筑物正常运行。 　　　 通航渠

道上节制闸的设计应尽量照顾交通部门的要求。 　　　 第条　较大的干、支渠道上的联接建筑物的布置，有条件时应

考虑集中落差，以利 　 水能利用。 　　　 通航渠道上联接建筑物的布置，应结合通航要求，统一规划布置。 　　　 

第条　泄（退）水建筑物，一般设在干渠渠首段、大型建筑物和难工险段之前及干、 　 支渠的渠尾。泄水建筑物之间

的区段不能过长，以便及时泄退入渠洪水。泄水建筑物的下游 　 应设有泄水渠及与之相联接的防护设施。 　　　 泄

水工程位置的选择，应尽量利用天然谷地、沟道，以便少占耕地并减少工程量。 　　　 第条　量水建筑物的主要作用

为测计水量，以保证准确地调配水量，和为按方收费 　 及量测渠道有关技术参数提供资料。量水建筑物宜设置在各级

灌溉渠道的首部及泄水渠渠首 　 和排水沟的末端。 　　　 第条　量水建筑物的布置与设计，应与渠系水工建筑物的

布置和设计同时进行。 　　　 第条　可作为量水的水工建筑物有渡槽、倒虹吸、陡坡、跌水、闸等。这些建筑物 　 

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筑物本身尺寸正确完整。 　　　 二、建筑物应符合水力计算要求，不受附近其他建

筑物影响。 　　　 三、建筑物一般应布置在直线段。 　　　 第条　特设量水设备常用的有三角形量水堰、梯形量水

堰、量水喷嘴、巴歇尔量水 　 槽和水跃式量水槽等。量水设备应根据渠道比降，流量，水位，含沙情况选用。 　　　 

第条　排洪建筑物的形式应根据排洪沟与渠道的相对高程确定。对于不经常过水的 　 排洪桥，可考虑与交通桥结合，

桥面构造除满足泄洪要求外，还应满足交通要求。 　　　 第条　设在排水沟上的排水闸（涵），有排除区内积水、防

止外水倒灌。滞蓄涝水 　 等作用。排水闸（涵）的位置一般设在排水沟出口段，距承泄区距离较短和承泄区水位较低 　 



处。 　　　



 第条　道路与渠、为交叉处，应根据道路与渠、沟的相对高程，设置桥梁或渠下路 　 涵。桥孔应能满足过水要求，桥

面宽度、荷载标准应与道路等级相一致；渠下路涵孔径应 　 满足交通要求。 　　　　　　　　　　　　　 附录一　

作物需水量的估算方法 　　　 作物需水量的数据可取自实测成果，但是，实测需水量购站点总是有限的，测定的年份 　 

也有限。在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中，往往需要需水量资料的地的或典型年份缺乏实测资料； 　 在用水管理及灌水预报

中，又要事先确定未来时期中的需水量。这样，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 　 管理运用灌溉工程，都需要用估算的方法来确

定所要求条件下的作物需水量。此外，农业技 　 术（品种、栽培、管理水平等）和灌水方法、灌溉制度不断革新，已

有的实测成果往往不能 　 完全代表新条件下的需水量，这也要求通过分析计算来确定新的条件下的作物需水量。在生 　 

产实践中，有两种估算需水量的方法。一种是一步直接计算出作物需水量；另一种是分两步 　 进行，先计算潜在需水

量，然后再依据它计算出需水量。前者方法较简易，后者有理论依据。 　　 Ｐ0　 △ 　　──·──　的计算值[根

据气温（T℃）和海拨高度（米）查计算值]　附表 　　 Ｐ　　ｒ 　 ┌───┬─────────────────

─────────────┐ 　 │气温℃│　　　　　　海　　　　　　　　　　 拔　　　　　　　　　　　 │ 　 

│　　　├──────────────────────────────┤ 　 │　　　│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米）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　32　│ 　 　　　　 

—　　　　　　　　 │ 　 │　33　│ 　 　　　 —　　　　　　　　　　　 │ 　 │　34　│ 　 　　 —　　　　　　　　　　　　　　 

│ 　 │　35　│ 　 　 —　　　　　　　　　　　　　　　　　 │ 　 



└───┴──────────────────────────────┘ 　 附表　　续表 　 ┌───┬─

───────────────────────────────┐ 　 │气温℃│　　　　　　　　　 高　　　　　　　

度　　　　　　　　　　　　　 │ 　 │　　　├──────────────────────────────

──┤ 　 │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米）│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　 22　│　　　　　　　　  —　　　　　　  │  　  │　 23　│　　　　　　　  —　　　　　　　　　 

│  　  │　 24　│　　　　　　  —　　　　　　　　　　　　  │  　  │　 25　│　　　　　—　　　　　　　　　　　　　　　　

│  　  │　 26　│　　　　—　　　　　　　　　　　　　　　　　　　│  　  │　 27　│　　　—　　　　　　　　　　　　　　　　　　　　　　

│ 　 │　28　│　　—　　　　　　　　　　　　　　　　　　　　　　　　　│ 　 │　29　│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地平面大气边沿的

太阳辐射ＲA（毫米/日）　附表 　 ┌───────────────────────────────────

─────┐ 　 │北纬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

50°　　　　　 　   　　  │ 　 │48°　　　　　 　   　　  │ 　 │46°　　　 　 　   　　  │ 　 │44

°　　　 　 　   　　  │ 　 │42°　　　 　 　   　　  │ 　 │40°　　　 　 　   　　  │ 　 │38°　　　 　 　   　　  

│ 　 │36°　　　 　 　    　  │ 　 │34°　　　 　 　    　  │ 　 │32°　　  　 　    　  │ 　 │

30°　　  　 　    　  │ 　 │28°　　  　 　    　  │ 　 │26°　　  　 　    　 │ 　 │24°　   　 　    　 │



 　 │22°　   　 　    　│



 　 │20°　   　 　    　│ 　 │18°　   　 　    　│ 　 │16°　   　 　    　│ 　 │14°　   　 　    　│

 　 │12°　   　 　    　│ 　 │10°　   　 　    　│ 　 │8°　    　 　    　│ 　 │6°　    　 　    　│

 　 │4°　    　 　    　│ 　 │2°　    　 　    　│ 　 │0°　    　 　    　│ 　 └─────────────

──────────────────────────┘ 　　　　黑体辐射量 值（毫米）　附表 　 ┌──

────┬──────────────────────────────┐ 　 │Ｔ℃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ｎ 　 　　　　　（ａ＋ｂ──）×的计算值 H 在温带区 　　　　　 　 　　　　Ｎ 　 　　　　　　　　　　 ａ

＝，ｂ＝ 　　　　　 附表 　 ┌────────────┬────────────┬────────────

┐ 　 │　　　　　　n 　 　　　 │　　　　　　n　　　　　 │　　　　　　n　　　　　 │ 　 │n/N　H=(a+b─

─) H×│n/N　H=(a+b──) H×│n/N　H=(a+b──) H×│ 　 │　　 　　　 N　　　　　 │　　　　　　N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ｅd 的计算，其中ｅd是以毫巴为单位的汽压　附表 　 ┌───┬────────────────

─────────┐ 　 │ｅd　 │　　　　　　　　　　│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36　│          │ 　 │　37　│          │ 　 │　38　│          │ 　 │　39　│          │ 　 │　

40　│　　　　　　　　　　　　　　　　　　　　　　　│ 　 └───┴──────────────────

───────┘ 　　　 天文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日平均日照时间 N值（小时）　　　　　附表 　 ┌───────

────────────────────────────┐ 　 │北纬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 　 ├──────────────────────────────────

─┤ 　 │50° 　        　　　 　 │ 　 │48° 　        　　　 　 │ 　 │46° 　        　　　 　 │

 　 │44° 　        　　　 　 │ 　 │42° 　        　　　 　 │ 　 │40° 　        　　　　 │ 　 │

35°          　　　　 │ 　 │30°          　　　　│ 　 │25°          　　　　│ 　 │20°          　　　　│

 　 │15°          　　　　│ 　 │10°          　　　　│ 　 │5°　         　　　　│ 　 │0°　         　　　　│

 　 └───────────────────────────────────┘ 　　　　　　　　　　　n 　　　　　　　　　

──＋的值 　　　　　　　　　 附表 　　　　　　　　　　　N 　 ┌────────────────────

────────────┬───┐ 　 │n／N　　　　　　　　　  │n／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饱和水汽压与温度的关系（毫巴） 　　　　　　

附表 　 ┌───┬──────────────────────────────┐ 　 │T°C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36　│          │ 　 │　87　│          │ 　 │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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